
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學生抵免學分審查標準 

97年6月17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

100年9月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1年1月13日110-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學生系別 抵免標準 

學士班 1、 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的成績不予承認。 

2、 抵免科目原修習名稱相同、內容相同及學分數相同

或較多者。 

3、 抵免科目原修習名稱不同，但內容實際相同且學分

數相同或較多者。 

4、 抵免科目原修習名稱相同，但學分數較少者，得以

內容相近之其他科目合併相抵。 

5、 第 2~4項之抵免科目原修習科目內容是否相同，由

各授課教師自行認定並簽註意見後再由本系系主任

審核之。 

碩士班 1、 凡碩士班學生於大學期間上修本系之碩士班課程，

其修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，經指導教授認定，其

學分可抵免碩士班應修之學分。但其上修之碩士班

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，不得再申請抵

免碩士班學分數。 

2、 碩士班必修科目均不予抵免，其餘科目之抵免學分

數由指導教授認定之。 

博士班 1、 凡博士班學生於碩士期間上修本系之博士班課程，

其修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，經指導教授認定，其

學分可抵免博士班應修之學分。但其上修之博士班

課程若已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數內，不得再申請抵

免博士班學分數。 

2、 博士班必修科目均不予抵免，其餘科目之抵免學分

數由指導教授認定之。 

 


